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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臺北商業大學教務處作業程序說明表 

項 目 編 號 教(務)-01-011  

項 目 名 稱 學生申請輔系科、雙主修作業 

承 辦 單 位 教務處教務行政組 

作 業 程 序 

說 明 

一、學生得按各年制之不同規定申請修讀輔系科及雙主修： 

    (一)專科部五年制得自第三學年第二學期起至最高修業年級第一學期止 

    (二)大學部二年制得自第一學年第二學期起至最高修業年級第一學期止 

    (三)大學部四年制得自第二學年第一學期起至最高修業年級第一學期止 

二、各年制申請修讀輔系科、雙主修皆不包括延長修業年限。(輔系科辦法第4

條及雙主修辦法第3條) 

三、依申請輔系科、雙主修時程簽陳公告申請日期、申請條件等相關事宜，由

學生至教務處領取表件或至網路下載表件，並於期限內接受學生申請。 

四、申請期間內，學生備妥申請表逕行向教務處教務行政組遞件申請。 

五、應於公告時間內，依教務單位公布之辦法辦理。(輔系科辦法第5條及雙主

修辦法第7條) 

六、截止收件後，教務行政組彙整各輔系科、雙主修之申請資料，彙整後將申

請資料送交各系科進行審核。 

七、各學系及跨領域學程對申請資料進行審核完畢後，將核准名單連同申請資

料一併送回教務行政組。 

八、為處理學生申請修讀輔系科、雙主修，得成立審查委員會，由教務長、各

系科主任擔任委員，並由教務長擔任召集人。進修推廣部組織亦同，召集

人由進修推廣部主任擔任。(輔系科辦法第2條及雙主修辦法第2條) 

控 制 重 點 

一、申請對象是否符合法規規定。 

二、學生申請條件及修讀科目學分是否符合相關規定。 

三、學生是否於規定日期內遞件申請。 

四、學生申請是否有不符申請條件或缺件情形，不符情形是否據以退件或請其

補件再行申請。 

五、彙整後之申請資料是否確實送達各學系以供審核。  

六、各學系是否於規定期限內將核准名單及申請資料送回教務行政組。 

七、核准名單是否影送知會教務行政組成績承辦人，以利畢業學分審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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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 令 依 據 

一、國立臺北商業大學學則。 

二、國立臺北商業大學學生修讀輔系科辦法。 

三、國立臺北商業大學學生修讀雙主修辦法。 

使 用 表 單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學生加修輔系科/雙主修申請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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流 程 圖 

訂定時程 

教(務)-01-011 

公告雙主修、輔系科作業

欲申請學生領取申請表 

彙整申請單後送系科審查

召開審查委員會 

審查結果製作紀錄 

呈核 不同意加修 

同意加修 

公告 

退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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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臺北商業大學內部控制制度控制作業自行評估表 

     年度 

評估單位：教務處教務行政組 

作業類別(項目)：學生申請輔系科、雙主修作業 
評估期間：  年  月  日至  年  月  日 

  評估日期：  年  月  日 

控制重點 

評估情形 

改善措施 
落實 

部分

落實 

未落

實 
不適用 其他 

一、作業流程有效性 

(一)作業程序說明表及作業

流程圖之製作是否與規

定相符。 

 

(二)內部控制制度是否有效

設計及執行。 
 

二、學生申請輔系科、雙主修相關業務作業流程 

 (一)申請對象是否符合法

規規定？ 
 

 (二)學生申請條件及修讀

科目學分是否符合相關

規定？ 

 

 (三)學生是否於規定日期

內遞件申請？ 
 

 (四)學生申請是否有不符

申請條件或缺件情形

，不符情形是否據以退

件或請其補件再行申

請？ 

 

 (五)彙整後之申請資料是

否確實送達各學系以供

審核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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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(六)各學系是否於規定期

限內將核准名單及申

請資料送回教務行政

組？ 

 

 (七)核准名單是否影送知

會教務行政組成績承

辦人，以利畢業學分審

核？ 

 

填表人：               複核： 

註： 
1. 機關得就 1項作業流程製作 1 份自行評估表，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質分類，同 1

類之作業流程合併 1份自行評估表，將作業流程之控制重點納入評估。 

2. 各機關依評估結果於評估情形欄勾選「落實」、「部分落實」、「未落實」、「不適用」

或「其他」；其中「不適用」係指評估期間法令規定或作法已修正，但控制重點未及

配合修正者；「其他」係指評估期間未發生控制重點所規範情形等，致無法評估者；

遇有「部分落實」、「未落實」或「不適用」情形，於改善措施欄敘明需採行之改善

措施。 


